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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6� � � � �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4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

由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保证信息披

露公平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2

日

（

星期三

）

开市

起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披露了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

公告编

号

：

2015-093

） ，

并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

、

12

月

16

日

、

12

月

23

日

、

12

月

30

日

，

2016

年

1

月

7

日

、

1

月

14

日披露了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

截至本公

告日

，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相 关的尽职调查

、

审 计

、

评估等工作 正在进行

中

。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避免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

，

公司股票仍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

至少每五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召开董

事会审议相关议案

，

及时公告并复牌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96� � � � �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5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收到公

司控股股东孙忠义先生关于其所持公司股权质押有关事项的通知

。

现将具体情况说

明如下

：

一

、

2016

年

1

月

19

日

，

孙忠义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2,000,000

股

（

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6.82%

）

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

购回期

限为

730

天

，

上述股份的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

截止本公告日

，

孙忠义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及高管锁定股共计

77,489,570

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4.03%

，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

50,230,300

股

，

占其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64.82%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54%

，

尚余

27,259,270

股未质押

。

特此公告

。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65� �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2016-005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接到董事长王丹先生的通知

，

王丹先生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在二级市场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

以下简

称

"

本次增持

"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增持情况

王丹先生已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

票

10,8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6%

，

增持均价为

8.287

元

/

股

，

成交总金额约为人

民币

8.95

万元

。

本次增持前

，

王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本次增持后

，

王丹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

数量为

10,8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6%

。

二

、

本次增持目的

、

资金来源及承诺

公司董事长王丹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

做出本次增持的决定

。

本次增持旨在积极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促进公司持续

、

稳定

、

健康发展

。

本次增持的资金来源均为王丹先生的自有资金

。

王丹先生承诺

，

在增持后

12

个月内

，

不减持其本次个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

三

、

其他事项说明

1

、

本次增持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

规

、

规章及业务规则的规定

。

2

、

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3

、

公司董事长不排除在未来

6

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

4

、

公司将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规定

，

持续关注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565� � � � �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2016-006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裁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增持情况

2016

年

1

月

20

日

，

郭翥先生通过华安资产浦发银行绿新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增持了公司股份

8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14%

，

增持均价为

8.3416

元

/

股

，

成交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66.7328

万元

。

二

、

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

，

郭翥先生原已增持公司的股份数为

8,207,281

股

，

占公司现有总股

份数的

1.1781%

；

本次增持完成后

，

郭翥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数为

8,287,281

股

，

占公

司现有总股份数的

1.1895%

。

三

、

其他事项说明

1

、

本次增持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

规

、

规章及业务规则的规定

。

2

、

郭翥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所增持公司股

份

。

3

、

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4

、

公司将继续关注郭翥先生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224� � �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16-020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

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

（

含

8,000

万元

）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表决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1

月

12

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

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

公告编号

：

2016-010

）。

2016

年

1

月

19

日

，

公司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8,000

万提前归还

至募集资金账户

，

同时将该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

特此公告

。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2742� � � � � �股票简称：三圣特材 公告编号：2016-002 号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收购资产的重大事项

，

收购金额有可能达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标准

。

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确

保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据

《

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

称

：

三圣特材

，

证券代码

：

002742

）

自

2016

年

1

月

21

日

（

星期四

）

上午开市起停牌

,

公司将

在有关事项确定后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

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433� � �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2016-013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收购相关药业资产事项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太安堂

，

证券代码

：

002433

）

已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

（

星期四

）

开市

起停牌

。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披露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2016-011

）。

截至本公

告日

，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收购药业资产所涉及的尽职调查等各项工

作

，

公司就交易框架等相关问题与标的公司股东进一步磋商

。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公司

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及有关各方将继续全力推进本次收购药业资产工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

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

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

本次收购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36� � � � � � �证券简称：中房地产 公告编号：2016-09

债券代码：112263� � � � � � �债券简称：15中房债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1

月

18

日

，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该事项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

公司编号

2016-08

。

现我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交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设立手续已办理完毕

，

具体情

况如下

：

公司名称

：

重庆中交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

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9

号

901

号

法定代表人

：

余勇

注册资本

：

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

特此公告

。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53� � � � �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16-003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王俊民先生的函告

，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

及解除质押

，

具体事项如下

：

一

、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王俊民先生将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高管锁定股

２

，

１３５

万股质押给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

初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购回交易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股票质押初始交易及质押登记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办理完毕

。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王俊民 为控股股东之一

２

，

１３５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或质权人办理

解除质押登记之

日

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５．３４％

个人资金需求

二

、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王俊民先生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办理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质押给齐鲁证券有限公

司的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９５０

万股的购回交易

。

三

、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王俊民先生共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３９９

，

５５０

，

４００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３６．９９％

，

共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９４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０４％

，

占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８．７７％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股票质押式回购相关单据

；

２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

特此公告

。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653� � �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16-004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范秀莲女士的函告

，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

及解除质押

，

具体事项如下

：

一

、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范秀莲女士将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高管锁定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

初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购回交易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相关股票质押初始交易及质押登记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办理完

毕

。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范秀莲 为控股股东之一

２

，

５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或质权人办理

解除质押登记之

日

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

１１．１９％

个人资金需求

二

、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范秀莲女士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办理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质押给齐鲁证券有限公

司的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９５０

万股的购回交易

。

相关股票解除质押登记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办理完毕

。

三

、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范秀莲女士共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２２３

，

４６５

，

６００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２０．６９％

，

共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０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５５％

，

占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６．１８％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股票质押式回购相关单据

；

２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

特此公告

。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园林 公告编号:2016-001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完成股票增持承诺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在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登了

《

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承诺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６４

），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保持充分的信

心

，

为促进公司持续

、

稳定

、

健康发展和维护广大股东利益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涂

善忠先生承诺

，

在不违背短线交易的原则基础上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起半年内

，

通过证

券公司

、

基金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合法方式

，

以不超过

７．２０

元

／

股的价钱增持公司股票

不超过

１．１０

亿元人民币

。

在增持承诺期间及增持后六个月的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本次承

诺增持部分的公司股份

。

一

、

增持情况

承诺期内

，

涂善忠先生通过认购华泰证券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的

《

华泰聚

力

８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交易系统中买入处于公开交易

中的公司股票

。

截止承诺期满之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７

日

，

涂善忠先生的增持情况如下

：

增持时间 增持数量（股） 增持均价（股

／

元） 增持总金额（元）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

３

，

２３５

，

７３５ ６．５３４８ ２１

，

１４４

，

９３８．８４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

１

，

２６０

，

９００ ７．１２６８ ８

，

９８６

，

２２４．５７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

２７６

，

９３４ ７．１７３１ １

，

９８６

，

４８１．１２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

，

３９３

，

８１１ ６．４８００ ９

，

０３１

，

９２４．８２

合 计

６

，

１６７

，

３８０ － ４１

，

１４９

，

５６９．３５

至此

，

涂善忠先生已履行完毕前述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

二

、

后续说明

１

、

本次增持符合

《

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

相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１５

］

５１

号

），

本次增持计划不违反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２

、

涂善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

增持完成之日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后

６

个月内

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３

、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公司将持续关注涂善忠先生后续持有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

。

特此公告

。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1016� � �证券简称:节能风电 公告编号:2016-005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以

传签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十二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十二名

。

会

议的召集

、

召开和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及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通过了

《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

鉴于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成了非公开发行新增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

）

的股份登记

手续

，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７７

，

７７８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２０７

，

７７８

万元

，

并据此修订

《

公司章程

》

中注册资本等相关条款

，

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等事宜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７７

，

７７８

万元增加至

人民币

２０７

，

７７８

万元

，

同意对

《

公司章程

》

中注册资本等相关条款作相应修改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三

、

通过了

《

关于公司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专项说明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四

、

通过了

《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９４

，

６０８．３６６

万元

，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全部到达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止

，

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共计

２０４

，

２６９．３７３８

万元

，

其

中可置换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１８４

，

６７８．２９３２

万元

。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１８４

，

６７８．２９３２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五

、

通过了

《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经济效益

，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保

障资金安全及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用于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

含银行保本型结构性存

款

），

累计持有额度不超过

１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单笔产品金额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

元

。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

，

资金可循环使用

。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有效

。

公司将在购买理财产品后

，

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1016� � �证券简称:节能风电 公告编号:2016-006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以

传签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三名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三名

。

会议的

召集

、

召开和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及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通过了

《

关于公司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专项说明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通过了

《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１８４

，

６７８．２９３２

万元用于置换公司

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

，

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

置换程序符合中国证监

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以及

《

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

表决结果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三

、

通过了

《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经济效益

，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保

障资金安全及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用于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

含银行保本型结构性存

款

），

累计持有额度不超过

１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单笔产品金额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

元

。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

，

资金可循环使用

。

有效期不超过十二个月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现金管理收益

，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以及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的情形

。

表决结果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1月 21日

证券代码:601016� � �证券简称:节能风电 公告编号:2016-007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

为

１８４

，

６７８．２９３２

万元

，

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６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

关于核准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２８２４

号

）

的核准

，

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５

，

３００．００

万元后的

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２９４

，

７００．００

万元

，

已由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

下简称中德证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另扣除发

行登记费等发行费用

（

不含承销保荐费

）

人民币

９１．６３４

万元后

，

本次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２９４

，

６０８．３６６

万元

。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对

前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出具了

“

勤信验

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１５６

号

”

的

《

验资报告

》。

二

、

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披

露的

《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

Ａ

股

）

股票预案

》，

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核准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１

风力发电开发

项目

乌鲁木齐达坂城

２０

万千瓦风电项目 乌发改函［

２０１４

］

４１６

号

１７６

，

２８９．８８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肃北马鬃山第二风电场

Ａ

区

２０

万千瓦风电

项目

发改能源［

２０１２

］

３０７１

号

１５７

，

２６９．４６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风力发电开发

项目

张北绿脑包风电场二期

１０

万千瓦风电场项

目

冀发改能源核字［

２０１３

］

９７

号

８０

，

３２４．６８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天祝县松山滩营盘

５

万千瓦风电项目 甘发改能源［

２０１４

］

１７５０

号

４４

，

３６２．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偿还银行贷款 偿还银行贷款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４８

，

２４６．０２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将不超过上述项目总投资额

。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

，

公司将根据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

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

，

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

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

，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

自筹资金解决

。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

律

、

法规规定的要求和程序予以置换

。

三

、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及可置换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

在此次募集资金到账前

，

公司已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次日

）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止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共计人民币

２０４

，

２６９．３７３８

万元

，

其中可置换募

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１８４

，

６７８．２９３２

万元

，

公司将可置换募集资金全部置换

。

具

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

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止自

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可置换募集资金金额 拟置换募集资金金额

乌鲁木齐达坂城

２０

万千万

风电项目

１７６

，

２８９．８８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４４３．５５５９ ７５

，

４４３．５５５９ ７５

，

４４３．５５５９

肃北马鬃山第二风电场

Ａ

区

２０

万千瓦风电项目

１５７

，

２６９．４６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

，

２５９．５３９９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张北绿脑包风电场二期

１０

万千瓦风电场项目

８０

，

３２４．６８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

，

３３１．５４０７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天祝县松山滩营盘

５

万千

瓦风电项目

４４

，

３６２．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６７９．７３７３ １２

，

６７９．７３７３ １２

，

６７９．７３７３

偿还银行贷款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

，

５５５．００００ ２６

，

５５５．００００ ２６

，

５５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４８

，

２４６．０２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４

，

２６９．３７３８ １８４

，

６７８．２９３２ １８４

，

６７８．２９３２

说明

：

肃北马鬃山第二风电场

Ａ

区

２０

万千瓦风电项目自筹资金实际投入

金额人民币

５３

，

２５９．５３９９

万元

，

其实际使用货币资金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２１

，

６８０．５３９９

万元

，

使用其开具的尚未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人民币

３１

，

５３４．００００

万元

，

使用其收到的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人民币

４５．００００

万

元

。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

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鉴证

，

并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出具了

“

勤信专

字

【

２０１６

】

第

１００８

号

”

的

《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专项说明鉴证报告

》。

四

、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次日

）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止

，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共计人

民币

２０４

，

２６９．３７３８

万元

，

其中可置换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１８４

，

６７８．２９３２

万

元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１８４

，

６７８．２９３２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

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等

相关法规的要求

；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五

、

专项意见说明

（

一

）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情况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编制的

《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

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专项说明

》

出具了鉴证报告

。

该鉴证报告指出

：

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

中节

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专

项说明

》

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止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

（

二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及保荐代表人本着审慎的原则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及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事项进行核查

，

并出具了

《

关于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及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

节能风电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项目先期

投入自筹资金事项

，

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关承诺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

节能风电本次置换项目先期投入自筹资金事项

，

已经公司二届二十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亦发表明确同意见

，

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鉴

证报告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等有关法律规及范性文件的规定

。

因此

，

本保荐机构同意节能风电本

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项目先期投入自筹资金事项

。

（

三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鉴证

，

并出具了鉴证报

告

；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

符合

《

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募集资

金的置换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

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因此

，

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

１８４

，

６７８．２９３２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

四

）

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监事会出具了

《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及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专项意见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履行了必要

的程序

。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鉴证

，

并出具了鉴证报告

；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

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

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募集资金的置换符合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１８４

，

６７８．２９３２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特此公告

。

六

、

上网公告文件

１

、《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

２

、《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３

、《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及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意见

》

４

、《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及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

５

、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专项说明鉴证报告

》；

６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关于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项目先期投入自筹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1016� � �证券简称:节能风电 公告编号:2016-008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经济效益

，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在保障资金安全及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进行的前提下

，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２８２４

号

）

的核准

，

采用向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

币

１０．００

元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扣除承

销保荐费人民币

５

，

３００．００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２９４

，

７００．００

万元

，

已由

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德证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汇

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另扣除发行登记费等发行费用

（

不含承销保荐费

）

人

民币

９１．６３４

万元后

，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９４

，

６０８．３６６

万元

。

中勤万信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对前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出具了

“

勤信验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１５６

号

”

的

《

验资报告

》。

二

、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

一

）

资金来源及投资额度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增加经济效益

，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１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

含

银行保本型结构性存款

），

其中单笔产品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

在确

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在有效期内滚动使

用

。

（

二

）

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

三

）

理财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

，

投资产品为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等

，

该等存款或产

品必须符合

：（

１

）

安全性高

，

满足保本要求

，

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

（

２

）

流动性好

，

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

（

四

）

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

，

由财

务管理部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

。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

、

结构性存款

、

定期存款不

得用于质押

，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

开立

或者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

，

公司将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

（

五

）

信息披露

公司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包括该次购买理

财产品的额度

、

期限和预期收益等

。

（

六

）

风险控制

公司购买标的为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低风险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含银

行保本型结构性存款

），

风险可控

。

相关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

１

、

公司管理层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的要求和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的规定

，

规范内部审批机

制

。

２

、

公司财务管理部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针对理财产品的安全

性

、

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

，

由公司管理层审议后实施

。

３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

必要时可

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

三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

、

防范风险

，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和确保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

，

不

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

效益

，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

四

、

审议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保障资金安全及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

，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用于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

品

（

含银行保本型结构性存款

），

累计持有额度不超过

１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单笔

产品金额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

，

资金可循环使用

。

授权期限

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

五

、

专项意见说明

（

一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及保荐代表人本着审慎的原则对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进行核查

，

并出具了

《

关于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及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

保荐机构认为

：

节能风电本次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

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节能风电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在保障公司正常

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

，

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节能风

电通过投资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

含银行保本型结构性存款

），

可以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收益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因此

，

本保荐机构同

意节能风电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

，

认为

：

公司在保障资金安全及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

程序

，

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及

《

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

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现金管理收益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在保障资金安全及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用于购买银

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

含银行保本型结构性存款

），

累计持有额度不超过

１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单笔产品金额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

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有效

。

（

三

）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出具了

《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及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专项意见

》。

监事会

认为

，

公司在保障资金安全及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对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

，

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及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现金管

理收益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因此

，

同意公司在保障资金安全及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

提下

，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用于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

含

银行保本型结构性存款

），

累计持有额度不超过

１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单笔产品金

额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

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

特此公告

。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月 21日


